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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第 11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4 時 

地點：第一教學研討室 

主席：王本榮校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錄：劉琇雅 

 

壹、 主席致詞 

一、101.11.19 與台北科技大學簽訂姊妹校，北科大與台北醫學大學及馬偕醫

學大學已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在材料醫學及機械工程領域，未來與醫學

院也有合作機會，目前則希望藉重北科大特長協助規劃苗栗校區新設系

所。 

二、全球慈濟人發動募款援助美東救災，請大家踴躍參與捐款。 

三、歡迎大家參加本週五校慶運動會，藉此凝聚系所及全校團隊合作氣氛。 

貳、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 

一、  修訂慈濟大學教職員工

敘薪辦法部份條文及附

表二職員薪級表 

1. 已於 11月 9日公告修訂，並將行文

向私校退撫會核備。 
人事室 

二、  修正 101 學年第 2學期

行事曆 

1. 教務處：101.11.08 公告並更新網

頁 

2. 學務處：配合修正學生宿舍行事

曆，並於 101.11.12 召開學生宿舍

幹部會議，列入宣達事項以轉知住

宿學生知悉。 

教務處 

學務處 

人文處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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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正 101 學年度辦學績

效指標 

1. 101.11.05 於學校”最新消息公告系

統”公佈之。並已同步更新秘書室管

制文件網站內資料 

2. 原教學指標第 16 項” 教學觀察與

評鑑”配合該法規名稱，統一更正

“課室觀察” 

秘書室 

四、  廢止｢學生學習成效提

升暨評鑑委員會設置辦

法｣及｢學生學習成效提

升暨評鑑辦法｣ 

本案依規定提 101.10.31 第 69次校務

會議審議，惟考量學生學習成效機制

實際運作需求，本案暫撤案，擬蒐集

學生學習成效機制相關意見後，修正

該兩項辦法提行政會議討論。 

教務處 

教資中心 

五、  修正 教學優良教師獎

勵辦法 

本案依規定提 101.10.31 第 69次校務

會議審議通過，於 101.11.9 公告週

知，並更新中心網頁連結檔案內容。 

教資中心 

參、 各單位報告 

一、學務處： 

(一)11 月 9日管樂社及國樂社失竊，警方已找到犯案人，並追回 18件遺失

樂器，尚有部份失物已被盜賣，警方將繼續追查。同心圓社團地點距離

學校較遠，學務處藉此機會，預計於 11月前將位於同心圓餐廳的社團

全部遷回大愛樓。 

(二)學務處於下週辦理品德教育週及性別平等教育週，為嚮應 上人募心募

款援助美東活動，與人文處合作於下週一中午舉辦竹筒募款，期望透過

學生的小額募款活動，達到落實品德教育的目的。 

二、人文處：感謝師生愛心，送愛到辛巴威活動，慈大為教育志業成果 NO.1，

希望這份愛心持續馳援美東，歡迎使用校務系統線上隨喜捐款，不論金額

多寡，都是善心的啟發。 

三、會計室：11月國科會辦理使用經費說明會，宣布未來經查不符使用規定

者，除退回不符規定之經費，將一併收回學校的管理費。學校應負控管審

核之責，會計室將與研發處再行商議相關之審核程序。請系所主管轉知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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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使用國科會經費應符合國科會規定並與研究有實質相關。 

四、通識教育中心： 

  (一)本學期開始，通識中心規劃舉辦屆齡退休教師演講，第一場 12月 17

日中午邀請李哲夫院長，地點 250A，歡迎師生參加。 

 (二)預警系統：老師在學生預警登錄系統勾選預警名單，可列計教學評鑑分

數，若全班學生成績良好，均不需預警，教師反而無法獲得此項分數，

建議修改預警登錄系統，增列「全班不需預警」登記功能，使此類教師

亦能獲得教學評鑑分數。 

 【校長裁示】：有關預警系統功能及教學評鑑計分問題，請教務處及教資中

心研議改善。 

五、體育教學中心：運動會雨天備案 

  開幕典禮及跑步項目以外的活動，在體育館二樓綜合球場進行，預計提前

於下午 14:00 至 15:00 結束。跑步項目則另找時間完成。 

建議明年運動會改至星期三，以免學生週五請假回家，不參加運動會。 

六、生命科學院：11 月 9日~10 日舉辦第三屆幹細胞及再生醫學國際研討會暨

2012 年慈濟大學「生物醫學、科技與人文」研討會，也是本人退休前最

後一次壓軸辦理，本次活動邀請台、美、日、中國、香港等多位專家學者

參與，感恩許多老師、行政人員及學生協助。 

七、醫學院： 

(一)12 月 22 日慈濟教育志業（本校及慈濟技術學院）與醫療志業合辦慈濟

醫學教育日，除了特別演講外，也有海報及口頭報告，本活動邀請衛生

署戴桂英副署長、長庚醫院李石增行政長、台大黃俊傑教授、成大林其

和院長及楊志良前署長等擔任演講者，請大家共襄盛舉。 

(二)醫學系學生反應圖書館假日開館時間太短，圖書館可否分區開放，可節

能減碳，亦能滿足學生的需求。 

 【圖書館說明】：100.11.11 圖書館委員會通過調整圖書館假日開放時段

如下，開館總時數未縮減 

調整後 調整前 

週六、週日  8:30~17:30 週六 08:30~22:00   週日 14: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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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無法分區開放，多數學生需要閱覽空間，建議比照其它學校，另

行規劃適當的Ｋ書中心。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鼓勵優良及資深教師開設通識課程獎勵辦法」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本案業經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討論後同意修訂「慈濟大學鼓勵優良及

資深教師開設通識課程獎勵辦法」。使之更合乎辦法中提升教學品質的

精神。 

決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鼓勵優良及資深教師開設通識課程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非通識

教育中心專任教師，且三年內曾

榮獲本校優良教師(以下簡稱優

良教師)或具部頒教授證書資格

之專任教師(以下簡稱資深教師)。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為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

以外，曾榮獲本校優良教師

(以下簡稱優良教師)或具部

頒教授證書資格之專任教

師(以下簡稱資深教師)。 

增列:三年內曾榮

獲本校優良教師 

第三條 優良教師及資深教師開

設之通識課程，如教學滿意度調

查達 4.0 以上者，該門課程之授

課鐘點以 1.5 倍計算，若班級人

數超過 60 人則以 2 倍計算。 

加計之時數得不受超鐘點上限的

限制。 

第三條 優良教師及資深教

師開設之通識課程，該課程

授課鐘點以 1.5 倍計算，若

班級人數超過 60 人則以 2

倍計算，加計之時數得不受

超鐘點上限的限制。 

優良教師及資深

教師開設之通識

課程，如教學滿意

度調查達4.0以上

者，該門課程之授

課鐘點以1.5倍計

算 

 

提案二 提案單位：環安中心 

案由：修正「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提請審議。 

說明：輻射防護委員會謝坤叡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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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 

「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由校長或

其指定代理人擔任主任委員，另

設置委員六人，必要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列席，委員由下列人員組

成： 

一、相關部門主管二名，產生方

式由校長指派並隨職務異動

而更替。 

二、曾操作使用放射線物質老師

二名，產生方式由使用老師

互相推選產生。 

三、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人員二

名，產生方式由校長指派並

隨職務異動而更替。 

第四條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另設置委

員六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

人員列席，委員由下列人員

組成： 

一、相關部門主管二名，產

生方式由校長指派並隨

職務異動而更替。 

二、操作使用放射線物質老

師二名，產生方式由使

用老師互相推選產生。 

三、輻射防護業務單位之人

員二名，產生方式由校

長指派並隨職務異動而

更替。 

1.依行政院原子

能委員會“輻射

防護管理組織及

輻射防護人員設

置標準”第12條

規定，修正字

句。 

2.考量目前使用

人數之關係，建

議以“曾操作使

用放射性物質老

師”之推選，較

能順利產生委

員。 

 

提案三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細則」名稱及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使現行辦法符合法規位階，且配合教學評鑑及教師開設服務學習課程授

課時數採計作業，爰修訂部分條文。 

二、依據「第一條→一→(一)→1.→(1)」原則，修正本辦法全文序號體例。 

三、擬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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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細則 修訂法規

名稱。 

第一條 依據慈濟大學…，特訂定本

辦法。 

一、依據慈濟大學…，特訂定本

細則。 

修訂文

字。 

第四條 服務學習課程由各教學單

位負責細部規劃與執行，凡

課程計畫書，應包括：教學

目標、教學內容、教學策

略、合作機構（雙方簽訂合

作協議書）、各階段工作及

各週流程等，並於每學年計

畫徵求期限內逕行提案申

請，前項申請案需由「服務

學習研議小組」審核通過後

始得開課，並得向教師發展

暨教學資源中心服務學習

組提執行計畫所需之經費

預算。 

四、服務學習課程由各教學單位

負責細部規劃與執行，凡課

程計畫書，應包括：課程目

標、課程內容、教學策略、

合作對象（雙方簽訂合作協

議書）、各階段工作及各週

流程等，並於每學年計畫徵

求期限內逕行提案申請，前

項申請案需由「服務學習研

議小組」審核通過後始得開

課，並向教師發展暨教學資

源中心服務學習組提執行計

畫所需之經費預算。 

修訂部分

文字，使

其與計畫

書內容一

致。 

 六、本校教師每教授一門服務學

習課程，經「服務學習研議

小組」審核通過後，可增加

學期授課時數五小時。 

合併至第

七條第一

款。 

第六條 擔任服務學習課程之工讀

生，至少參加教師發展暨教

學資源中心服務學習組舉

辦之活動四小時。 

七、擔任服務學習課程之工讀

生，至少參加教師發展暨教

學資源中心服務學習組舉辦

之活動4小時。 

配合修訂

調整序號

與文字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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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服務學習課程之獎勵 

一、 本校教師開設服務學習

課程，包括：獲得經費補

助或自行開授者，每學年

期初於公告期限內提請

「服務學習研議小組」審

核通過後，每門課程可增

加該學期授課時數五小

時；若該門課程有二人以

上教師授課，則增加授課

時數將由實際授課教師均

分。 

二、 學生團隊於服務學習課

程成績表現優異者，經指

導教師推薦得有服務學習

優良學生團隊候選資格，

於每學年辦理一次服務學

習優良學生團隊選拔並評

選出績優學生團隊，各頒

予團隊獎金及獎狀乙張以

茲鼓勵，並於公開場合表

揚。 

三、 教師執行服務學習課程

表現優良者，於每學年辦

理一次服務學習課程優良

教師選拔並評選出服務學

習課程優良教師，並於公

開場合獎勵。 

八、服務學習課程之獎勵 

(一) 學生團隊於服務學習課程成

績表現優異者，經指導教師

推薦得有服務學習優良學生

團隊候選資格，於每學年辦

理一次服務學習優良學生團

隊選拔並評選出績優學生團

隊，各頒予團隊獎金及獎狀

乙張以茲鼓勵，並於公開場

合表揚。 

(二) 教師執行服務學習課程表現

優良者，於每學年辦理一次

服務學習課程優良教師選拔

並評選出服務學習課程優良

教師，並於公開場合獎勵。 

整併第六

條內容，

同時增加

文字說

明，使自

行開授服

務學習課

程者具備

增加授課

時數五小

時的資

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修 訂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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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要點」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配合服務學習課程計畫經費使用來源及課程經費項目之優先補助科目，

爰修訂部分條文。 

二、擬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通過。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為鼓勵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及

推動服務學習活動，提升服務

學習品質，依據「慈濟大學服

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慈

濟大學經費核銷處理要點」及

「慈濟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核支要點」等規定，訂定本

要點。 

一、為鼓勵開設服務學習課程及推

動服務學習活動，提升服務學

習品質，依據「慈濟大學服務

學習課程實施細則」、「慈濟

大學經費核銷處理要點」及

「慈濟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

費核支要點」等規定，訂定本

要點。 

修 訂 部 分

文字。 

二、經費補助對象及內容 

(一) 本要點補助對象為每學年經

服務學習研議小組審核通過

之各系所具服務學習內涵專

業課程者。 

(二) 每門課程依計畫執行需要得

申請經費補助，使用內容以

支應「計畫執行業務」與「辦

理成果發表活動」為限。 

二、經費補助對象及內容： 

每學年經服務學習研議小組

核定為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者，每門課程依計畫執行需要

得申請經費補助；惟經費使用

以支應「計畫執行業務」與「辦

理成果發表活動」為限。 

 

增 加 經 費

補 助 的 適

用 對 象 與

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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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編列原則 

(一) 業務費：課程進行所需之各

項費用，包括：保險費、交

通費、講座鐘點費、出席費、

膳食費、工讀費、文具費、

印刷費等。 

(二) （略） 

(三) （略） 

(四) （略） 

三、經費編列原則 

(一) 業務費：課程進行所需之各

項費用，如文具費、印刷費、

交通費、郵務費、會議(座談

會)出席費、講座鐘點費、教

學成果發表費、工讀費等。 

(二) （略） 

(三) （略） 

(四) （略） 

依 補 助 科

目 之 優 先

性 調 整 文

字 編 排 順

序。 

四、經費使用規定 

(一) 保險費：（略） 

(二) 交通費：（略） 

(三) 講座鐘點費：凡計畫需要辦

理研習、座談會或訓練等實

際擔任授課人員發給鐘點費

屬之。（以下略） 

(四) 出席費：（略） 

(五) 膳食費：凡計畫執行需要辦

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社

區服務活動等人員膳食者，

不得額外編列茶水飲料等費

用。 

(六) 工讀費：（略） 

(七) 其他：（略） 

四、 經費使用規定 

(一)出席費：（略） 

(二)膳食費：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

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

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辦

理，膳食費含三餐及茶點

等，但不得額外編列茶水飲

料等費用。 

(三)交通費：（略） 

(四)工讀費：（略） 

(五)保險費：（略） 

(六)講座鐘點費：依「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

規定」辦理。（以下略） 

(七)其他：（略） 

同上說明。 

 六、經費支用應符合服務學習計畫

目的，核銷時應依相關規定

辦理。 

合 併 至 第

六條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來源，為學

校例行性經費及教育部或其

他相關單位各種補助款，核銷

時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之所需經費來源，為學

校例行性經費，及教育部或

其他相關單位各種補助款。 

整 併 原 要

點 之 第 六

條，增加文

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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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八、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布

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訂文字。 

 

提案五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勵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為使現行辦法符合法規位階，且配合校內刊物實際運作情形，爰修訂部分

條文。 

二、依據「第一條→一→(一)→1.→(1)」原則，修正本辦法全文序號體例。 

三、擬於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勵

要點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勵

辦法 

修訂法規

名稱。 

一、為肯定及表揚本校師生於服

務學習教育之投入與奉獻，依

據「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

施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慈濟大學(以下稱本校)為

培養本校師生具有公民責

任、志願服務與貢獻社會

之人生觀，肯定及表揚本

校師生於服務學習教育之

投入與奉獻，特訂定本辦

法。 

修訂部分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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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對象 

(一)凡本校任教年資計算至前一

學年度（七月）止滿二年之

專任教師，已通過最近一次

教師評鑑，且最近二年內未

受任何處分，得為服務學習

優良教師候選人。 

(二)凡本校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或

社會服務活動之學生團隊，

經由指導老師推薦得有服務

學習優良學生團隊候選資

格；學生團隊之方式，可為

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團隊、

學生志願服務團隊，以及學

生服務社團等。 

第二條  

一、凡本校任教年資計算至前一學

年度（七月）止滿二年之專任

教師，已通過最近一次教師評

鑑，且最近二年內未受任何處

分，得為服務學習優良教師候

選人。 

二、凡本校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或社

會服務活動之學生團隊，經由

指導老師推薦得有服務學習

優良學生團隊候選資格；學生

團隊之方式，可為服務學習課

程之學生團隊、學生志願服務

團隊，以及學生服務社團等。 

增加本辦

法適用對

象文字。 

五、服務學習優良師生應繳交五

百字以上之心得分享。 

第五條 服務學習優良師生應於本

校校訊電子期刊發表五百

字以上之心得分享。   

修訂部分

文字，以符

合校內刊

物實際運

作情形。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公

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由行政會議通過

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訂文

字。 

 

提案六 提案單位：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 

案由：「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部分條文修訂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配合 101 年 5月 15 日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執行委員會議 

二、 通過「慈濟大學課室觀察實施要點」，修正「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

展辦法」部分條文。 

二、101 年 10 月 22 日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照案通過，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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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每學年

需參加成長活動至少六小

時，惟教學年資未滿三年之

新進教師，每學年需參加成

長活動至少八小時，並應參

加「課室觀察」(教學觀察與

評鑑)。 

第四條   

本校專任(專案)教師每學年

需參加成長活動至少六小

時，惟教學年資未滿三年之

新進教師，每學年需參加成

長活動至少八小時，並應參

加「教學觀察與評鑑」(教學

微觀)。 

配合101年5月15日教

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

心執行委員會議修正

通過「慈濟大學課室

觀察實施要點」，修

正「慈濟大學協助教

師整體發展辦法」部

分條文 

 

提案七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慈濟大學退休同仁福利事項實施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0/16 主管會報共識辦理。 

二、參考中山大學及各校法規內容，擬訂本校實施要點如下，請參考。 

三、針對福利事項內容，請委員提供寶貴意見。 

決議：修正通過。 

 
慈濟大學退休同仁福利事項實施要點 

 

101年11月21日第117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 本校為加強對退休教職員工之服務與照顧，關懷其生活與健康之需求，增

進與學校之聯繫，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退休人員之福利，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三、 本要點所稱退休人員，旨在本校依法辦理退休之教職員工本人。 

四、 退休人員自退休生效日起，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各項福利： 

(一) 申請年度汽機車停車位，進入本校停車。 

(二) 繼續使用本校提供之電子郵件帳號。 

(三) 使用圖書館及體育館等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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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加本校舉辦之相關活動 (畢業典禮、校慶、路跑、歲末祝福等)。 

(五) 參與教職員社團活動或校內各項志工服務。 

(六) 獲贈本校校友通訊。 

(七) 參與本校社教中心課程優惠。 

(八) 其他經專案申請核准事項。 

五、 各業管單位執行前條福利事項，應比照現職人員規定辦理。 

六、 上述退休人員福利事項，應由本人持私校退撫會所核發之退休證或其他證

明文件辦理。 

七、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帶決議】：有關是否製作退休證及條碼刷卡問題，請人事室再行研議。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散會：16時 

 

法規一覽表 

法規 1 慈濟大學鼓勵優良及資深教師開設通識課程獎勵辦法 (修正) 

法規 2 慈濟大學輻射防護管理組織設置辦法 (修正) 

法規 3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修正) 

法規 4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經費補助要點 (修正) 

法規 5 慈濟大學服務學習優良師生獎勵要點 (修正) 

法規 6 慈濟大學協助教師整體發展辦法 (修正) 

法規 7 慈濟大學退休同仁福利事項實施要點 (新訂) 

 


